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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

全省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系统治理全省重点行业突出性、普遍性和反复性环境污染

问题，扎实开展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，助力营商环境优化提

升“一号改革工程”，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，经省政府

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，聚焦污染“反复治、

治反复”难题，以省委“七张问题清单”和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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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抓手，依法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和“散乱污”企业、优化提升一批

企业工艺装备和治污能力、培育选树一批环保“领跑”企业，加快

完善环境基础设施，健全污染防治长效机制，严密防控环境风险，

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，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通过 ３ 年努力，基本实现报废机动车回收拆

解、榨菜腌制、修造船、复合布加工、再生资源回收、废橡胶利用、废

塑料加工、木质家具、建材石料加工、烧结砖、玻璃制造、化工和电

镀等 １３ 个重点行业的工艺装备优化升级、污染防治科学精准、节

能降耗协同增效、环境管理体系健全、环境风险安全可控，主要污

染物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，环境治理和风险防控能力

明显提升。

———２０２３ 年底前，全面启动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，完

成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、榨菜腌制等 ２ 个行业整治提升。

———２０２４ 年 ６ 月底前，完成修造船行业整治提升；１２ 月底前，

完成复合布加工、再生资源回收、废橡胶利用、废塑料加工、木质家

具、建材石料加工和烧结砖等 ７ 个行业整治提升。

———２０２５ 年底前，完成玻璃制造、化工和电镀等 ３ 个行业整

治提升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科学制定工作方案。各设区市全面摸排从事 １３ 个重点

行业生产的企业、作坊和加工户的分布、数量，梳理形成整治提升

企业清单。从工艺装备、污染防治、节能降耗、环境管理和风险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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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等方面排查生成问题清单，制定相应措施清单、责任清单，分行

业编制初步整治提升方案，并报送省生态环境厅参与方案评比。

省生态环境厅牵头以“揭榜挂帅”形式分阶段组织方案评选，分行

业择优选出 １ 个“示范整治方案”。各设区市参照“示范整治方

案”，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优化完善后，制定相关重点行业污染整

治提升执行方案并实施。

（二）分行业整治突出问题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、榨菜腌

制、再生资源回收、废橡胶利用和废塑料加工等 ５ 个行业，重点淘

汰“散乱污”作坊和加工户，引导低效产能有序退出。复合布加

工、木质家具等 ２ 个行业，重点改造提升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源

头替代、低效废气治理设施。修造船行业重点改造污水收集处理

系统，全面开展涂装废气收集治理，引导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

原辅材料。建材石料加工行业重点聚焦切割、开槽、磨光等工序，

落实粉尘和场地污水全收集、全处理要求。烧结砖、玻璃制造等 ２

个行业，重点淘汰高硫分燃料，提高烟气收集治理水平。化工行业

重点推动生产工艺装备改造提升，加强挥发性有机物全源收集治

理和废水管廊建设。电镀行业重点推进工业园区集中治污，统筹

“污水零直排区”、固体废物统一收运设施的建设和管理。

（三）开展整治成效验收和巩固提升。整治完成后，各设区市

经抽查暗访、专家评审和公示等程序，对每个行业整治提升情况进

行自评验收。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级有关单位，按照环境治理水

平评估体系分行业评估各设区市整治提升成效，遴选一批整治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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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突出市和环保“领跑”企业。各设区市要认真总结重点行业整

治提升工作经验，形成重点行业污染问题长效监管机制，强化基层

网格化管理和部门专业化检查协同联动，有效实现污染风险隐患

全量发现、快速处置和闭环管理，严防重点行业污染问题反弹复

发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省级抓统筹、市级负总责、县级重

落实的推进机制。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推进

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，加强统筹协调和督导检查，指导各地

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。设区市政府是整治提升工作的

责任主体，要强化组织协调，加快推进实施，积极推动污染整治提

升工作落细落实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省级有关单位按职责分工推动落实重

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。其中：修造船、复合布加工、废橡胶利

用、废塑料加工、木质家具、烧结砖、玻璃制造、化工和电镀等 ９ 个

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，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经信厅组织实施；

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、再生资源回收等 ２ 个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

作，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商务厅组织实施；榨菜腌制行业污染整

治提升工作，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；建材石

料加工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，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自然资源

厅组织实施。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厅、省公安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

省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务厅和省市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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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根据本单位生态环境保护职责，加强相关政策供给、技术支撑、

要素保障和监督指导。

（三）严格奖惩措施。重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纳入美丽

浙江建设考核、省委“七张问题清单”重大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清单

指数评价。对入选的环保“领跑”企业，在用能、用地、排污权等要

素供给上可予以优先支持。对整治工作不落实、问题整治不彻底、

重大污染风险消除不力的，视情通报预警、挂牌督办、考核扣分或

列入省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负面典型案例。

（四）加强引导帮扶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要积极完善有利于重

点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工作的财政、信贷、绿色金融和土地等政策措

施，指导重点行业企业提升环境治理水平。围绕行业关键共性技

术需求，加强成熟适用技术和装备的集中研发、攻关和推广应用。

加强污染防治宣传，强化企业主体意识和法治意识，引导公众关

心、理解和支持整治提升工作，营造全民治污、依法治污的良好氛

围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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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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